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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法律信息  

国家药监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点击查看】 

2021年3月2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医疗器械标准

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要求，要加快推进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有源植入物、医用软

件、5G+工业互联网、多技术融合等医疗器械新兴领域共性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工作。探索推动医疗器

械关键核心零部件标准制定。 

《意见》提出，要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产品技术要求，支持企业瞄准先进标杆企业

实施技术改造，积极引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探索建立产品执行标准自我公开和监督制度，形成企业承

诺和社会监督并行的标准实施监督机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 【点击查看】 

2021年3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公告》

明确，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清单》包括“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

送”“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纳

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缴销发票且没有违法所得”等情形。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2021年版）》的公告 【点击查看】 

2021年4月8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2021年版）》。《技术导则》规定，自

2022年1月1日起，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申请特殊化妆品注册或者进行普通化妆品备案前，必须依据

《技术导则》的要求开展化妆品安全评估，提交产品安全评估资料。《技术导则》自2021年5月1日起正

式实施。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安全评估，形成安全评估报告，并对其真实性、科学

性负责。《技术导则》还对化妆品安全评估人员的要求、风险评估的程序、毒理学研究、原料的安全评

估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lqx/20210330170905141.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lqx/20210330170905141.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2954/content.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09160436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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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公布《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 【点击查看】 

2021年4月15日，应急管理部发布《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严格执行

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制度，对于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失信主体要及时纳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

单，提高执法工作严肃性和震慑力。对于列入严重失信惩戒名单的企业和人员，将相关信息推送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按照《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要求，实施联合惩戒。 

国常会通过《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点击查看】 

4月14日召开的国常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对我国境内从事

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登记管理作出统一规定。 

《条例》明确电子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精简申请材料和登记环节，登记机关能够通过

共享平台获取的信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设立歇业制度，因自然灾害等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

主体可自主决定歇业并向登记机关备案，歇业最长不得超过3年。强化实名登记，对提交虚假材料或

有其他欺诈行为的撤销其市场主体登记，直接责任人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 

公安部等7部门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点击查看】 

2021年4月23日，公安部等7个部门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规定，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健全账号及直播营销功能注册注销、信息安全管理、营销行为规范、未成年人

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等机制、措施。 

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为自然人的，应当年满十六周岁；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申请成为

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的，应当经监护人同意。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

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使用其他人肖像作为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应当征得肖像

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前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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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4/t20210415_383246.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15/content_5599753.htm
http://www.cac.gov.cn/2021-04/22/c_1620670982794847.htm

